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合伙人会议制度
    第一条    为了加强合伙所的管理，根据《律师法》、合伙协议、章程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本所为合伙所的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    第二条    合伙人会议的成员为本所的全体合伙人。

    第三条    合伙人会议是本所的最高权力机构，决定本所的重大事项。

    第四条    合伙人会议由本所主任负责召集主持，主任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，由主任指定一名执行合伙人召集和主持。合伙人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，定期会议于每月第一个工作日晚上20：00举行；主任、监事或者经三分之一以上的合伙人提议，可提议召开临时会议。

    第五条    合伙人会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合伙人参加方可进行。因故缺席的合伙人，可书面委托本所其他合伙人代为表决。

    第六条    合伙人会议的权限包括：

    （一）决定本所的发展规划；

    （二）选举和罢免主任、监事、执行合伙人；

    （三）决定本所内部管理机构、业务部门的设置及本所管理制度；

    （四）决定本所出资、增资或减资及重大开支事项；

    （五）决定本所的过错赔偿及债务清偿；

    （六）决定本所合并、分立和应报主管机关备案的其他变更事项；

（七）决定合伙人的分配机制和聘用律师取酬方式；

（八）决定吸收新的合伙人、退出合伙或开除合伙人；

（九）修改本所章程或合伙协议；

    （十）决定本所的停业和终止。
    第七条    第六条所涉重大事项（一）至（七）项须经2/3以上合伙人表决通过；第（八）至（十）项须经3/4以上合伙人表决通过。其中，第（五）、（八）项中，有过错、被开除或者要求退出合伙的合伙人不享有表决权，但有权陈述相关事实和理由，进行抗辩。

合伙人会议应有会议记录，由会务秘书记录和保管，出席合伙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，表决时有持异议的，也应记录在案。

    第八条    合伙人会议设会务秘书一名，由主任指定，主要职责为：准备及分发合伙人会议所涉材料，记录会议内容，整理会议纪要并于会后三个工作日内送交各合伙人存留。

    第九条    本制度由合伙人会议表决通过后生效。

